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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起诉期限制度在行政诉讼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直接决定了行政案件是否能够进入实质性的审查

阶段，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稳定行政法律秩序以及维护法的安定性的重要制度。但是，目前立

法未明确规定起诉期限的概念，并未针对不同类型的诉设定不同类型的起诉期限，理论上对起诉期限定

位不清晰，对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性质和适用范围未达成统一的观点。本文以行政行为的不可争力为

切入点，在分析现行规范的基础上，探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性质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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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 syste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t directly deter-
mines whether an administrative case can proceed to substantive review,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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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for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rivate parties, stabilizing adminis-
trative legal order, and maintaining legal certainty. However, current legislation lacks a clear defi-
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and does not establish differentiated limitation period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lawsuits. Theoretically, the positioning of the limitation period remains un-
clear, and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its nature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aking the irrebuttable force of administrative ac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exist-
ing regulations and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 in ad-
ministrative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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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法条主要有《行政诉讼法》第 45 条、46 条、47 条、48 条以及 201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第 64 条、65 条、66 条以及一

些单行的行政法律的特殊规定。相关规定核心在于界定起诉期间的长度与起算点。然而，行政相对人与

行政机关发生行政争议试图寻求司法救济时，是否都应该受到起诉期限的限制，无论是哪种行政争议，

无论要提起哪种政诉讼。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无疑是肯定的。但从起诉期限制度

的目的、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发展以及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似乎缺乏合理性。因此，对行政诉讼

起诉期限的性质和适用范围进行探究很有必要。 

2. 起诉期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2.1. 法的安定性原则 

法的安定性旨在满足社会对稳定与可预期的需求，其内涵包括稳定的法律规范与由此形成的稳定法

律秩序。法律规范的安定性使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所预知，而稳定的法律秩序是权利义务关系

的稳定。法的安定性并非阻止权利人救济自己的权利，而是督促权利人要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救济[1]。权

利人如果躺在权利上睡觉，一直未行使救济权，而法律又允许其随时提起诉讼，这对于已经稳定状态的

随时改变，并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 

2.2. 行政行为的不可争力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行政行为具有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2]，即不受任意撤销、变更、废止，

主要包括有形式确定力和实质确定力。形式确定力理论基于法的安定性原则而产生，而实质确定力理论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形式确定力即行政行为的不可争力，是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指行政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对行政相对人所产生的、使其无法再通过常规法律途径对该行为提出争议

的法律效力。其核心在于对相对人救济权利行使时间的限制，以维护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和法律关系的安

定性。为避免行政行为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立法必须为起诉权的行使设定一个合理的期间。一旦

经过此期限，行政行为即获得不可争力，从而使相关的法律关系得以最终稳定。也即，一个行政行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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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只要它不属于无效，便会自动产生一种法律效果，以维护该行为自身的存续状态，并表现为一种

具有约束力的效力[3]。这既保障了行政目的的实现，也使得相关法律关系得以稳固。 

3. 我国现行规范中的起诉期限制度 

3.1. 普通的起诉期间限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起诉与受理一章以及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中对提起诉讼或起诉期限进行规定。针对不服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期限，主要体现在第 45 条之中。该条

款明确，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后，当事人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期间为 15 日，这一期间从收到复议

决定书之日起开始计算。若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起诉期间则从复议期满之日起算。同时，《行政

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不经复议直接起诉的情况作出了规定，起诉期限为六个月。该期限的起算标准是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 

3.2. 特殊的起诉期限 

起诉期限的特殊规定是指特殊领域中或特殊情形中，不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普通规定由其他法律

特殊规定的期间。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45 条、46 条也分别承认了其他的法律规定。行政诉讼法特殊期

限规定分散在单行行政法之中，且一般都比普通起诉期限规定的时间短，多为 15 日或者 30 日。例如《烟

草专卖法》第 41 条、《土地管理法》第 83 条都规定了 15 日的特殊起诉期限。 
另外，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还规定了最长起诉期间，结合最新的司法解释第 64 条、65 条，可以看

出我国的最长的起诉期限有三种，分别为 1 年、5 年、20 年。行政诉讼的最长起诉期限根据起算点不同

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未履行告知义务，相对人只知道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而

不知道起诉期限或诉权的，最长起诉期限为 1 一年；一种是在行政相对人因对行政行为及其内容毫不知

情，而无法主张权利的特殊情况下，法律规定了最长起诉期限作为救济。此期限自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

不动产相关案件为二十年，其他案件为五年。 

3.3. 起诉条件之法定期限的规定 

《行政诉讼法》第 49 条明确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符合的条件，1其中并未涉及起诉期限的限制，但

在最高法院就《行政诉讼法》所作司法解释第 69 条第二款明确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作为裁定驳回起

诉的情形之一。 
综上，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关于起诉期限的立法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根

据诉讼类型的不同而设定差异化的起诉期间，各类诉讼统一适用相同的期间规定。其次，尽管《行政诉

讼法》未将起诉期限明确列为起诉的法定条件，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中，

起诉期间事实上已成为法院审查案件是否应予受理的关键考量因素，或是在案件审理阶段由法院依职权

主动审查是否逾期起诉的重要内容。 

4. 起诉期限的性质 

立法设置起诉期限，实质是为相对人行使行政诉权附加了一项时间条件。该制度具有双重法律效果：

一方面，它使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届满后产生不可争力；另一方面，相对人逾期起诉将直接导致失权的

法律后果。当前关于该制度性质的探讨，其关键分野在于对这种不利后果的法理定性：它究竟构成程序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49 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 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二) 有明确的被告；(三)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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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权的阻断，还是实体请求权的否决[4]。因此，基于起诉期限制度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制度与相似的

诉讼时效制度进行比较，是非常必要的。 

4.1. 与诉讼时效期间的比较 

时效制度，系指某种法律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即可引发权利得丧变更的法律效果，主要分

为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后者即为民事法律体系中通称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人得以

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时效期间并非法院受理案件时需主动审查的程序性

门槛，而是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后，关乎原告实体请求能否获得支持的抗辩事由，时效届满的直接法律后

果是义务人获得永久抗辩权，原告将面临败诉风险(即丧失胜诉权)，但其程序意义上的起诉资格本身并不

因此消灭。 
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虽与民事诉讼时效均属时间性限制规则，但二者在制度定位、法律效

果及适用规则上存在本质区别：(1) 制度属性不同。诉诉讼时效是民事实体法律制度，旨在调整平等的民

事主体间的私权关系；而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程序法律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着重解决行政争议进入司

法审查的程序性准入问题。(2) 逾期后果不同。逾越诉讼时效，权利人丧失的是请求法院强制保护其实体

权利的“胜诉权”，但民法上“起诉权”等实体权利依然是存在的[5]，法院仍应受理；而逾越起诉期限，

权利人将直接丧失请求法院启动行政诉讼程序的“起诉权”本身，案件通常在立案阶段即被驳回。(3) 适
用规则不同。诉讼时效遵循“不告不理”的被动原则，法院不得主动援引，须由当事人提出抗辩；起诉期

限则适用职权审查原则，法院在立案阶段即须主动审查起诉是否逾期，并依职权作出处理。(4) 时间计算

不同。诉讼时效有中断、中止、延长制度，而起诉期限目前没有中止、中断制度，仅允许在极为严格条件

下申请延长。 

4.2. 与除斥期间比较 

除斥期间，系指法律为特定权利(特别是形成权)所设定的固定存续期间。该期间界定了权利人得在法

律关系正常存续状态下行使权利的期限。立法设定此期间的核心目的，在于使形成权因期间经过而归于

消灭，从而避免因权利长期处于得行使之不确定状态而妨碍法律关系的稳定与存续。 
在适用规则上，二者均排除了中止与中断制度的适用。然而，行政法上的除斥期间与民法中的除斥

期间仍存在明显区别：行政诉讼中若超过起诉期限，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这属于程序性处

理；而民事诉讼中若超出除斥期间，法院将以判决形式驳回诉讼请求，这涉及实体权利的认定与处置[6]。 
因此，把起诉期限称作诉讼时效的说法是错误的，诉讼时效是使权利归于消灭的制度，是一个实体

的问题，不是程序问题。不是所有的权利都有诉讼时效的问题，只有请求权有诉讼时效的问题；形成权

只有除斥期间，除斥期间是一个不变的期间。诉讼时效是可变的，诉讼时效比较长，除斥期间比较短。

诉讼时效是保护新的法律关系，除斥期间是为了保护已经存在的、旧的法律关系，避免旧法律关系在一

个过长的期间被改变被推翻。因此起诉期限对应的是除斥期间，涉及的是形成权而非请求权，因为它是

避免行政处理在一个过长的时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与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又不完

全相同，可以说是行政法的除斥期间[7]。 

5. 起诉期限的适用范围 

5.1. 根据行政诉讼类型角度确定起诉期限适用范围 

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分类为不同性质的行政争议匹配相应的程序规则，从而打破

行政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的诉讼格局，让人民法院不再拘泥表面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及时转向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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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诉讼请求的全面审理，能够实质解决行政争议[8]。立法对不同类型诉讼设定差异化的起诉条件与裁判

方式，并在实施中产生相异的法律效果，是制度对多元行政纠纷进行精准回应的体现[9]。该制度是大陆

法系国家行政诉讼的显著特征，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早就开始了诉讼类型化的实践。该制

度不仅有利于诉讼程序的规范化，也利于对公民的权利救济提供充分的救济机会[10]。 
随着社会持续进步与行政法治理念的更新，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强制性行为日益普遍，仅依赖

传统的撤销诉讼已难以充分保障公民权益。因此，在撤销诉讼之外，确认诉讼、给付诉讼等多种诉讼类

型应运而生，以应对不同的救济需求，起诉期限制度也不再拘泥于原有框架。 

5.2. 撤销诉讼 

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同时为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提供权利救济。当行政

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存在异议时，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寻求救济。但行政活动具有不间断性，这要求

行政行为的效力应尽快确定。从起诉期限产生的原理看，由于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在于经过一定期间之

后，便赋予行政处理以不可争力，因此，只有针对行政决定提起撤销诉讼才有适用起诉期限的可能[7]。 
为确保行政权威与秩序稳定，已生效的行政决定即具备一种形式上的终局效力，即其不可力。这一

效力意味着行政行为不得随意变更，且其法律状态不能长期处于悬而未定、可被反复改变的境地，否则

将导致相关各方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但“有权利必有救济”乃法治的基本原则，对于可能存在的

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国家建立了多元的救济机制。行政诉讼便是通过法院的介入来达到此目的。相应

地，法律亦对权利行使的方式与时限作出规范，譬如，为提起行政诉讼设置了明确的起诉期限。叶必丰

教授认为行政诉讼中有关起诉期限的规定，是根据行政行为的不可争力所作的制度设计，为的是尽快稳

定处于动荡中的行政法律关系[11]。具体来说，行政行为形式确定力的核心在于，一经作出行政决定即产

生法律约束效果，相关主体无权随意改变其效力。提起行政诉讼会显著影响行政效率与既有法律秩序的

稳定状态，有必要为诉权的行使框定适当的时间范围[6]。当行政相对人试图寻求改变或否定已经具备确

定性的行政行为时，其诉求必须遵循法定的时限要求。逾期相应行政行为的效力即进入不可再行争议的

终局阶段。因此行政撤销诉讼应严格适用起诉期限制度。 

5.3. 给付诉讼 

给付诉讼根据请求内容不同也会细分为不同的诉讼类型。总的来说有两种，一种是请求行政主体作

出某种行政行为的诉讼；一种是请求给予一定的物质金钱类的诉讼。前者也被称为课予义务之诉，后者

被称为一般给付之诉。 

5.3.1. 课予义务诉讼 
课予义务诉讼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而设置的一种诉讼形式，旨在通过司法程序确保

权利人能够请求法院责令行政机关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此类诉讼的核心目的在于促使行政机关作出明确

的行政决定。在德国行政诉讼法中，课予义务诉讼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主要形态：一是针对行政机关明确

拒绝作出某项行政决定而提起的“否定决定之诉”；二是针对行政机关逾期未作出任何决定的不作为状

态所提起的“不作为之诉”。对行政不作为提起的课予义务诉讼涉及公权力是否积极行使的问题，一般

有起诉期限的要求[4]。 

5.3.2. 一般给付诉讼 
一般给付诉讼同样是为规范行政机关不作为而设置的诉讼类型，但其核心目的聚焦于要求行政机关

履行事实上的给付义务。这类诉讼涉及的具体内容通常包括请求公开政府信息、支付退休待遇或发放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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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款项等。鉴于一般给付诉讼的诉讼目的并非旨在改变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而是基于既定事实和法律

规定主张具体的给付请求权，因此在性质上与撤销诉讼等形成类诉讼存在显著区别。 
根据民法理论可知，请求权适用的时效制度应该是诉讼时效。所以域外国家(地区)立法和实践对于一

般给付诉讼并未规定起诉期限，而是参照适用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 

5.4. 确认诉讼 

行政确认之诉的起诉期限在立法上具有特殊性。根据定义，行政确认诉讼指的是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与行政主体就某一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的存在状态或法律性质发生争议，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该行

为是否存在、是否违法或是否无效的诉讼形式。由于此类诉讼的判决仅对已实际发生且无法撤销的行为

进行法律定性，并不改变其既有效力，判决结果只涉及对行为法律状态的确认而不影响其存续，因此理

论上确认诉讼没有适用起诉期限的必要。 

6. 结语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作为一项重要的时效制度，植根于对法之安定性与行政行为不可争力的双重考量，

其立法原意旨在为行政相对人行使撤销请求权设定一个必要的时间边界。与民法的除斥期间相对应，并

非完全相同，是行政诉讼的除斥期间。但目前我国还未实行诉讼类型化，这不仅不利于保障相对人寻求

救济，也无法发挥行政诉讼的应有功能。因此对于撤销诉讼作为的性质诉讼的核心，必须严格适用起诉

期限制度；对部分课予义务诉讼有起诉期限的要求，而一般给付诉讼则适用时效规定；对确认诉讼不应

适用起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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